
第十二章 指向性噪音計於複合性音源之典型應用樣態 

第十二章所處理的核心問題，不只是「哪一個音源比較大聲」，而是當道路、鐵

路、高架、匝道、橋下反射面、都市高樓立面與背景音同時存在時，量測結果究

竟代表什麼、行政責任應如何歸屬、以及未來若要進一步走向複合性音源分離，

又應如何配置案例、參數與驗證流程。國際上對環境噪音的描述、量測與評估，

早已從單一音源思維，轉向兼顧健康暴露、標準化量測、共同預測模型與複合暴

露反應的整合架構。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已將道路交通噪音與鐵路噪音分別納入健

康風險建議值，歐盟則以《環境噪音指令》與共同噪音評估方法（Common Noise 

Assessment Methods in Europe, CNOSSOS-EU）建立道路、鐵路與其他環境噪音可

比較的共同框架；而國際標準化組織（ISO）則在環境噪音量測、殘餘音（residual 

sound）與不確定度表達上，提供了可供訴訟、裁罰與工程驗證使用的方法基礎。

[1][2][3][4]  

12.1高速公路平面段與高架段並存樣態，最典型的困難在於同一條運輸走廊中，

同時存在不同幾何高度、不同遮蔽條件與不同傳播路徑的車流音。平面段的車輛

噪音通常較易受地表吸收、中央分隔島、沿線建築與近地面遮蔽影響；高架段則

因聲源抬升，視線路徑更直接，遠距傳播更明顯，且對高樓層受體的貢獻往往顯

著增加。因此在實務上，若僅以單一點位的整體等效音量（LAeq）直接判讀，很

容易低估高架段對中高樓層或遠側受體的主導性。依據CNOSSOS-EU與Nord2000

等模式的共同精神，複合路段分析不能只看總量，必須回到聲源高度、受體高度、

路徑遮蔽、地表效應與氣象條件逐項拆解，必要時以分段線音源建模、分頻帶傳

播與立面受音分析，才能辨識「平面段近場主導」與「高架段遠場主導」之分界。

[2][4][5][6]  

在這種樣態下，量測策略不宜只在地面單點長時間守候，而應同步考慮垂直向的

受音差異。高架噪音常在二樓以上逐步顯現其優勢，而平面車流在低樓層或近道

路第一排受體則可能仍占主導。若未建立垂直剖面資料，行政爭議時常會出現一

種錯誤推論，即以地面量到的數值去推估高樓層暴露，或反過來以高樓層受音主

張全部責任都來自高架段。這兩種推論都忽略了複合性音源在空間上的高度非均

質性。故本樣態之最佳實務，應採「地面—中層—高層」三層級受體配置，並配

合車流組成、車速與重車比例同步蒐集，以建立平面與高架段的相對貢獻矩陣，

此矩陣未來亦可作為陣列麥克風或指向性量測結果之交叉驗證基準。[3][5][6][7]  

12.2高速公路與平面道路複合樣態，與前述平面—高架並存最大的不同，在於兩

者不僅高度可能不同，更重要的是交通行為特性明顯不同。高速公路主線常呈現

高流量、高速、相對穩定的連續性噪音；平面道路則常混有號誌起步、機車穿插、

重型車加速、煞車與局部鳴按喇叭等事件性成分。因此兩者雖然在長時間平均值

上可能接近，但在統計音量分布、時段變化與頻譜結構上卻經常不同。此時若只



看單一 LAeq，容易將平面道路的高事件性尖峰與高速公路的穩態底噪混為一談，

造成民眾主觀感受與儀器數值不一致的爭議。世界衛生組織與近年的複合交通噪

音研究皆指出，煩擾感不必然與單一平均音量完全對應，音源性質、事件感、可

預期性與暴露情境都會改變居民反應。[1][8][9][10]  

因此，在高速公路與平面道路複合樣態中，典型應用不是簡單求出「誰比較大聲」，

而是區分「誰決定長時間暴露」、「誰引發即時陳情」、「誰造成最不利時段」。

高速公路通常較影響全日或夜間長期暴露指標，平面道路則可能在特定號誌週期、

夜間違規改裝車輛、清晨貨運進出或交叉口加減速時段形成陳情熱點。若行政目

的在於健康風險評估，應重視長時間暴露；若目的在於陳情處理與責任歸屬，則

需再加入事件性音量、百分位音量、聲音影像與交通事件同步紀錄。這也是為何

複合性音源分離未必只靠一種儀器完成，而必須讓模式、統計、現地錄音與影像

同步構成證據鏈。[3][4][7][10]  

12.3高速公路與匝道複合樣態，則進一步把「速度變化」推到核心。主線高速車

流的噪音排放，可近似視為穩態線音源；匝道進出段則因車輛加速、減速、換檔、

爬升與曲線轉向而產生更強烈的變動性。對重型車而言，匝道上坡或併入主線時

的動力噪音與輪胎／路面噪音比例也可能改變。CNOSSOS-EU、FHWA TNM與各

類交通噪音預測方法雖都能處理道路流量、車速與車種差異，但在匝道這種幾何

複雜區位，模型品質特別依賴路段切分與輸入資料精細度。若將整個交流道區域

粗略視為單一路段，往往會掩蓋匝道在局部敏感受體前形成的高貢獻現象。

[4][5][7]  

這類樣態在爭議上常出現「居民認為最吵的是匝道，但主管機關用主線平均數據

回應」的落差。原因不在於居民一定正確或主管機關一定錯誤，而在於兩者談的

是不同尺度的噪音現象。居民感受到的，常是匝道近場的局部尖峰與事件組合；

而主線模型反映的，則是大範圍平均暴露。故在匝道複合案件中，最重要的不是

只增加量測次數，而是改變分析單元：將主線、減速段、加速段、匝道曲線段與

匯入點分別建模；量測時則於視覺可辨識的事件窗內標示車流軌跡。未來若導入

指向性量測或陣列聲學影像，其價值亦主要在於強化區域性責任判讀，而不是取

代整體長時間暴露模型。[5][7][11]  

12.4高架橋下吸音設施比較樣態，是複合性音源研究中極具代表性的幾何聲學議

題。許多實務案件以為橋下或高架底板只是結構體，實際上它往往是強烈的反射

面，會把車流音重新導向周邊人行道、側向建物或橋下活動空間。台灣學者針對

高架橋底反射噪音的研究指出，橋底反射可能造成最高約 8 dB(A)的附加影響，

且橋底材質本身並非唯一關鍵，橋高、幾何配置與接收點位置同樣重要。這意味

著橋下吸音設施的效益，不能以一般側向隔音牆思維直接套用，而必須評估其是



否真正削弱鏡面反射路徑、是否改善橋下混響、以及是否改變側向受體的總接收

能量。[12]  

高架橋下吸音設施比較樣態的價值，在於它常被用作「工程改善前後驗證案例」。

若只比對改善前後單點 LAeq而未控制車流條件，可能把交通量變化誤判為吸音

成效；若只看橋下近場，則可能忽略改善措施是否把能量轉移到橋外或上方。故

本樣態宜採多點位、多剖面與至少一組對照點的設計，並輔以頻譜分析，因為吸

音材料通常對中高頻較敏感，若改善後僅中高頻下降而低頻未動，往往更能支持

「來自反射控制」而非「單純車流變少」的解釋。這種橋下吸音比較案例，對未

來複合性音源分離極具方法學意義，因為它提供了一個人為改變單一路徑條件的

準實驗場景，可用來驗證模型與量測能否正確抓到「被削弱的是哪一條傳播鏈」。

[5][6][12][13]  

12.5道路與鐵路複合樣態，是陸上運輸系統複合性音源中最具政策敏感性的場景

之一。道路噪音多為高頻寬、流動性高且近似連續的交通底噪；鐵路噪音則帶有

明確通過事件、輪軌接觸特徵、結構與設備噪音成分，於高速條件下還可能出現

更明顯的空氣動力噪音。文獻指出，道路與軌道噪音在形成機制上有相似之處，

例如都與接觸粗糙度誘發振動有關，但其時程結構、事件辨識性與居民煩擾特徵

並不相同。[9][14]  

在複合暴露反應方面，歐洲多項研究指出，道路與鐵路並非單純能量相加後就可

完整解釋總煩擾，實際上會出現交互作用、主導源轉換與情境依賴的總煩擾模型

問題。部分研究顯示，當鐵路音源相對道路高出一定幅度時，其對整體煩擾的影

響會明顯加重；另有近年研究發現，城市中兩種甚至三種交通源並存時，經典總

煩擾模型有些表現較佳，但並非任何城市皆可直接套用。這告訴我們，在道路與

鐵路複合樣態中，行政上若僅用「總音量高低」判定責任，將難以回應居民對特

定事件源的主觀指認。[8][10][15]  

因此，本樣態的典型應用，一是作為「責任歸屬支援案例」，二是作為「複合性

音源分離演算法驗證案例」。前者需要列車通過時標、道路流量同步資料、至少

一段無列車時窗的背景道路樣本，以及受體端的分頻與事件對齊分析；後者則可

進一步導入陣列麥克風、波束形成（beamforming）與聲源定位方法，以檢驗在道

路持續存在的條件下，系統是否仍能穩定辨識列車通過事件及其主要輻射部位。

不過必須強調，陣列方法較適合做「來源可視化與相對辨識」，若要作為行政處

分依據，仍需回到標準化等效音量、量測不確定度與模式交叉驗證，否則容易因

演算法參數或反射干擾而引發新的爭議。[3][11][16]  

12.6都市高樓層長期暴露樣態，代表複合性音源治理已從地面工程問題，轉變為

垂直城市暴露問題。高樓層並不必然較安靜，特別是在鄰近高架道路、橋梁、鐵



路或狹長街谷（street canyon）環境時，反射、繞射與視線路徑開展常使中高樓層

暴露維持甚或上升。近年的高樓住宅研究指出，高樓居民對道路與鐵路噪音的暴

露—反應關係具有特殊性，且鐵路噪音對高樓住宅居民的煩擾未必比道路噪音低；

另有建築聲學研究指出，街谷對側建築反射可使某些受體位置噪音增加相當顯著。

[17][18][19]  

因此，都市高樓層長期暴露樣態最重要的觀念，是不能用地面邊界思維代替立面

暴露思維。許多現行陳情案件之所以陷入拉鋸，原因就在於主管機關或開發單位

只提供地面近界量測，而居民實際受苦的是高樓臥室、陽台或朝向特定運輸走廊

的立面受音。從健康風險與都市治理角度看，高樓層暴露樣態要求我們把受體由

「地面點」升級為「垂直立面帶」，並考慮晝夜差異、開窗情境、反射面密度與

建築排列。這也是未來複合性音源分離技術最有應用潛力的場景之一，因為高樓

立面上常能形成來自不同高度音源的可辨識方向差，若能結合立面陣列、分層量

測與模式反演，將有望改善現有只看地面總量的侷限。[1][2][17][18]  

12.7爭議型案件與責任歸屬樣態，指的是即使量到超標或明顯擾民，仍無法直接

回答「究竟應由哪一個管理主體負主要責任」的案件。這種案件最常見於高速公

路、地方道路、平面鐵路、高架鐵路、交流道與都市建築密集區並存的地帶。其

爭議不只是技術問題，更是制度問題，因為不同設施可能分屬不同主管機關、不

同法規體系與不同改善工具。此時若沒有一套嚴謹的歸屬分析架構，容易出現各

單位皆承認總音量存在，卻都主張自身貢獻有限的「責任稀釋」現象。[3][4][7]  

真正可操作的責任歸屬，不應建立在單次量測的印象判斷，而應建立在三層證據。

第一層是標準化整體暴露證據，用以確認受體是否處於實質不利暴露。第二層是

分來源或分時窗證據，用以判斷不同音源在不同时段、不同頻段、不同方向下的

相對貢獻。第三層則是改善可行性證據，即哪一個管理主體最有能力對該主導貢

獻採取有效措施。換言之，責任歸屬不能只問「誰製造聲音」，還要問「誰在控

制上最有實質能力」。這種思考方式與 FHWA、FTA等官方手冊對爭議型或非常

規噪音分析要求額外說明與技術備忘錄的精神是一致的。[7][11]  

12.8背景音修正爭議樣態，是實務上最容易被誤用，也最容易成為訴願或訴訟焦

點的部分。依 ISO 1996系列，環境噪音評估中需區分特定音（specific sound）、

殘餘音（residual sound）與背景音概念，且背景或殘餘音之量測本身必須符合特

定條件，不能任意以某一段較安靜時窗替代。尤其在複合運輸環境中，當道路本

身已構成持續底噪，再要求對鐵路或匝道事件做「背景音扣除」時，若未清楚界

定欲扣除的是什麼，便可能把本來屬於另一管理主體的環境底噪錯誤刪除，或反

過來把應保留之殘餘暴露不當視為可扣減項。[3][17]  



更重要的是，背景音修正從來不是愈扣愈好。當特定音與背景音差距不足時，修

正後結果的不確定度會迅速增加。ISO 1996-2明確要求量測結果應報告不確定度，

通常以擴充不確定度表達；這表示在複合性音源案件中，若背景修正本身高度敏

感，就不能把修正後單一數字當成毫無誤差的法律真值。專業上較穩健的作法，

是同時呈現未修正整體暴露、殘餘音估計、修正邏輯與不確定度範圍，再說明修

正對結論是否具有決定性影響。如此方能避免把背景音修正從科學工具誤變成結

論導向的操作工具。[3][20]  

12.9最不利條件測量樣態，則是把量測目的從「描述平均日常」轉向「捕捉最容

易出現爭議或衝擊的情境」。在交通噪音與固定軌道噪音的官方方法中，最不利

條件通常不等同於最大車流量，而是對受體最不利的交通組合、車速、車種比例、

路況與傳播條件。例如 FHWA 明確指出，道路設計年噪音分析常以最吵時段的

交通條件作為預測基礎，而不見得是全天每一時段都同等重要；ISO 9613-2則說

明，其工程法預測對應的是有利傳播條件下的戶外聲壓位準估算。[5][6][7]  

對複合性音源案件而言，最不利條件測量尤其關鍵，因為爭議常不是發生在平均

狀態，而是發生在某些疊加條件。例如深夜重車比例偏高、匝道加速與高架主線

同時出現、列車通過碰上道路車流峰值、逆溫或下風傳播增強、或橋下反射造成

局部峰值。若量測只選取交通平穩、風場普通、事件錯開的時段，就可能嚴重低

估居民最痛苦的真實情境。故最不利條件測量的真正意義，不是追求誇大，而是

以制度上可重現的方法，合理捕捉足以代表風險上界的場景，並說明這些場景在

年度中出現的頻率與政策意義。[1][3][5][6]  

12.10 基準案例、驗證案例與極限案例之配置邏輯，則是整個複合性音源研究與

制度建置最關鍵的章節。若未建立案例層級，任何新的量測技術、分離演算法或

責任歸屬框架，都很容易因選到太複雜或太單純的場景而失去可比較性。所謂基

準案例，應是幾何清楚、主要音源類型明確、交通資料齊全、可重複量測且適合

模式校準的場景，例如單一路廊但兼有平面與高架段的典型位置。驗證案例，則

應加入一定程度的複雜性，例如道路與鐵路並存、橋下反射、匝道交織或局部高

樓立面受音，用來驗證前述模型與方法在較真實城市環境中的穩健性。極限案例

則是專為挑戰方法邊界而設，包含多源同時作用、背景音高度不穩、幾何遮蔽與

反射並存、受體位於高樓或狹長街谷、且行政責任可能跨多個主管機關之案件。

[2][4][6][10]  

此三層案例配置的邏輯，與國際標準化方法追求可追溯、可比較、可重現的精神

完全一致。沒有基準案例，就難以知道模型或儀器是否校準正確；沒有驗證案例，

就無法判斷方法離開理想情境後是否仍可靠；沒有極限案例，則無法誠實揭露方

法的失效邊界。對未來複合性音源分離而言，真正需要的不是單一神奇工具，而

是一套「案例—量測—模式—不確定度—治理決策」相互連動的技術治理架構。



從世界頂尖噪音治理的角度來看，最成熟的制度從來不是宣稱已能完美分離所有

來源，而是能清楚說明在什麼場景下可高可信度分離、在什麼場景下只能做相對

貢獻推估、又在什麼場景下必須回到保守治理與跨機關協調。這種對方法能力與

邊界的誠實揭示，本身就是專業性的重要一環。[3][5][7][11][20]  

綜合而言，陸上運輸系統複合性音源之典型應用樣態，不應被理解為若干零散案

例的拼貼，而應被視為一套由幾何、交通行為、傳播路徑、受體型態、背景音條

件與治理責任共同構成的分類學。高速公路平面段與高架段並存樣態，揭示高度

差與視線傳播對責任判讀的影響；高速公路與平面道路複合樣態，說明平均暴露

與事件擾動可能來自不同來源；高速公路與匝道複合樣態，顯示局部速度變化對

近場爭議的重要性；高架橋下吸音設施比較樣態，提供工程改善與路徑控制的準

實驗平台；道路與鐵路複合樣態，則直接把複合暴露反應與跨主管機關責任問題

推到最前線；都市高樓層長期暴露樣態，使噪音治理從平面走向垂直城市；爭議

型案件與責任歸屬樣態、背景音修正爭議樣態與最不利條件測量樣態，則進一步

說明複合性音源研究不是純學術問題，而是標準、證據與制度如何彼此銜接的治

理問題。最終，基準案例、驗證案例與極限案例的配置邏輯，將成為未來發展複

合性音源分離工具、建立量測標準草案與支援行政決策的關鍵基礎。

[1][2][3][4][5][6][7][10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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